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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董事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第21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格式》的要求，编制了截至2011年12月31日止的“募集资金年度

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本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字[2000]88号”文核准，于2000年7月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以向法人投资者配售和向一般投资者上网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股10,000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11.50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111,485.84万

元。 

截至2011年12月31日止，本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84,754.92万元，本年度未使用募集资金。

本公司应结余募集资金26,730.92万元，其中：1、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17.47万元；2、2001年12月27

日存放在上海爱建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复兴东路证券营业部（2002年在上海爱建信托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证券业务的基础上成立了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7月1日更名为“爱建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中华路证券营业部”）资金账户10,000.00万元作为证券交易结算资金；3、其余

的16,713.45万元于2004年被挪用于偿还银行借款。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2008年7月31日，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按照《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本公司剩余的募集资金存放于专户

集中管理。 

三、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截止2011年12月31日，本公司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见附表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见附表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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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1、本公司募集资金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2007年3月8日，本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罚字[2007]9号”《行政处罚决定

书》，查明认定本公司存在以下违法行为： 

截至2002年12月31日、2003年6月30日止，本公司均有募集资金10,000万元存放于爱建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复兴东路证券营业部，而本公司在2002年年度报告、2003年半年度报告中均披露尚

未使用募集资金为银行存款，直到2003年年度报告才披露上述事项。 

本公司在2004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剩余未使用募集资金均为银行存款。经查，截至2004年6

月30日止，本公司剩余募集资金为45,722.52万元，其中27,060.65万元被挪用于清偿到期的银行贷款。

本公司对上述事项进行了隐瞒，在2004年半年度报告虚假记载募集资金余额。 

2、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情况说明： 

截至2004年12月17日止，本公司共累计使用上述募集资金69,025.04万元用于募集资金项目，未

使用募集资金应结余42,460.80万元。但2004年6月30日至2004年12月17日止，募集资金专户的余额（扣

除已被挪用的27,367.49万元）15,093.31万元全部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因此本公司实际上共挪用了募

集资金42,460.80万元（其中1亿元作为证券交易结算资金存放在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复兴东

路证券营业部）。 

造成上述用募集资金偿还银行贷款的原因为：本公司自上市以来，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共计

45,802万元，主要采用银行融资方式进行，但自2004年以来，由于本公司亏损，信用等级下降，自

2004年4月开始银行逐步回收贷款，本公司在未能获得银行其他贷款的情况下，先后用募集资金专

户的存款偿还了部分银行贷款。鉴于上述挪用募集资金行为事实已发生，为切实维护股东权益，

用好募集资金，本公司拟对部分盈利前景好，资产优良、管理规范的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争取按

法定程序变更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同时处置一些与主业关联度不高、盈利前景不确定性较大的

非募集资金项目，尽快收回资金，以弥补已被挪用的募集资金（上述挪用募集资金的事项已于2005

年3月15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进行了详细披露）。 

截至2011年12月31日止，本公司共弥补了募集资金15,747.35万元，除1亿元作为证券交易结算

资金存放在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复兴东路证券营业部外，尚有16,713.45万元未弥补。在本

届董事会任期内，本公司将按照《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及其它相关文件的要求，通过争取将

部分盈利前景好、资产优良、管理规范的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按法定程序变更为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或采用其它适当的方法，尽早弥补被挪用的募集资金。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盖章） 

                                       2012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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